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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国家扩招政策背景下，大学生面临结构性矛盾与就业人数总量压力的双重挑战，

就业市场形势日趋严峻。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侵权事件屡禁不止，然而保障大学生就业权益，构建合

法有序的就业市场，对大学生个人和社会意义重大。本研究从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权益内容与侵权的主要

表现入手，对大学生就业权益遭受侵害的原因进行分析，通过落实国家战略与经济政策、建设服务型政

府、加强高校就业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劳动监察执法等措施，以期有效保障大学生就业权的实现。 
 
关键词 

新形势，大学生，就业权益，法律保护 

 
 

Research on Legal Protection of  
Em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Yingying Zhao 
Law School of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Mar. 1st, 2024; accepted: Mar. 14th, 2024; published: Apr. 15th, 2024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national enrollment expansion poli-
cies,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ing dual challenges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total employment 
pressure, and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ringement of employment rights by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repeatedly 
prohibited. Protecting the em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llege students, building a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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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rderly employment marke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starts with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mployment 
and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infringement.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infringement of col-
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mplementing na-
tional strategies and economic policies,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strengthening 
college employment education,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labor supervi-
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effectively guarantees the re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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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格局与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国内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就业岗位减少[1]。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学生群体日渐庞大，毕业生

人数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3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 1158 万人，同比

增长 82 万人，就业人数创历年新高。这也就导致就业市场上的岗位供不应求，就业市场日趋激烈，就业

矛盾也日益凸显[2]。然而，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法律观念尚且淡薄，且我国尚未出台严格的法律法

规对大学生就业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现实中不少大学生遭受各种职业歧视，其就业权益被侵害。实际

上，保障大学生就业权益对于提升大学生就业环境和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至关重要。 

2. 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权益 

就业权涉及大学生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劳动权的基本内容，现实中大学生

被侵害的就业权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就业信息知情权。就业信息是指与就业相关的资料与信息，大学生有权获取并了解各种就业

信息。大学生在求职时，招聘单位需要向应聘大学生及时、准确地传达就业相关信息，保障大学生能够

完整、准确、详实地了解足够的信息。招聘个人或单位不得侵害求职者的就业信息知情权。大学生在找

工作时应当理性选择有用的招聘信息，主动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就业政策、企业招聘信息以及就业市场

形势等，以保障自身就业权益。 
第二，平等就业权。《劳动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就业的权利与资格。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拥有平

等的资格与权利，任何招聘单位不得侵害大学生平等对待、平等就业机会、平等就业权利以及平等竞争

岗位的权益。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应杜绝歧视性的筛选，不能区别对待不同民族、性别、经济能力、身体

情况、宗教信仰的应聘者。同样，学校也应当给予每个学生平等推荐工作的机会。事实上，招聘单位对

毕业生任何职业歧视的行为，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3]。 
第三，自主择业权。自主择业权是指劳动者可以自行选择工作的权利，它是劳动者人格独立和自由

意志的法律体现。大学生作为准劳动者，依法享有的自主择业权，招聘单位可以与应聘者共同协商处理

工作的内容与关系，但是企业不得强制或侵犯大学生就业地区和岗位的自由、是否终止劳动关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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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选择就业的自由，是否选择招聘单位的自由。如果任何单位或组织限制或侵害大学生就业的自由，

违背就业者的就业意愿，则是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 
事实上，大学生就业的法律权益多种多样，除了上述三种权益之外，大学生还依法享有具有就业财

产权、就业隐私权、就业指导权、就业赔偿权、试用期、劳动时间、劳动条件、休息权、培训权等方面

的权益[4]。 

3. 大学生就业权益受侵害的主要表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不断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高校大学生作为实现国家富

强的后备力量，应当自主学习与应用法律知识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1. 大学生在求职中的职业歧视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结果显示，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职业歧视种类繁多，职业歧

视现象尤为严重，主要体现在部分企业或公司仍然会因为毕业生的年龄、性别、地域、学历及工作经验

等，将前来应聘的大学生拒之门外。 
现实中，相较于男性就业者，女性就业者由于性别因素，更容易遭受到不公平的就业歧视。一些用

人单位明确规定应聘者为男性或者可能选择隐秘的方式招聘男性就业者。由于女性的生理与生育因素，

企业往往更倾向于降低女性大学生就业的就业机会与福利待遇。除此之外，一些用人单位会对应聘者的

身体状况和身高等方面的条件进行限制。此外，部分大学生在毕业生之后，常常因为自身生源地的影响

无法享有公平公正的就业机会，比如北上广等城市会对应聘者的生源地户口等指标进行限制。事实上，

职业歧视会导致人才招聘会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市场资源无法合理配置，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平

衡，导致就业矛盾难以解决。 

3.2. 用人单位与大学生地位不平等 

相较于大学生，由于信息不对称用人单位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无论是在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还是在经济地位方面，大学生都更加的薄弱，这也就导致大学生的合法权

益更容易被侵害。 
首先，现实中可能会存在大学生被用人单位无故辞退的现象。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常

常让毕业生先实习一段时间再签订就业协议，这对于应聘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在实习阶段，大学生很

有可能被公司当作免费或者廉价劳动力使用，但最终却不给予他们转正的机会，这也就导致了部分大学

生努力工作了很久，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与工作待遇。其次，一些企业在进行招聘时，没有事先制

定出合理的招聘计划，但在宣传过程中夸大公司的规模与待遇；也有部分用人单位在进行招聘工作的同

时，往往已经内定聘用一些人员，例如直接聘用企业内部有关系的毕业生，这也就导致部分求职的大学

生耗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再者，部分用人单位在进行招聘时强制收取不合理的费用；还有部分企业往

往会强制增加员工的劳动时间，不给予相应的报酬，劳动者只能被迫工作，其付出与获得的福利所得不

成正比，这些都严重侵害了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3.3. 大学生的个人隐私权被侵害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代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从互联网获取招聘信息。网络信息交流

的形式与内容愈加丰富，互联网已逐渐成为大学生与社会的重要渠道。例如智联招聘、前程无忧、58 同

城、Boss 直聘等招聘软件，已然成为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然而，即将步入职场

的大学生期望尽快找到理想的工作，但其仍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招聘软件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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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时也会存在管理不当或者疏忽等情况，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利用各大新媒体平台的漏洞，对求职

者的私人信息进行非法采集，并进行网络诈骗和非法售卖等违法行为，这就会导致部分大学生的个人隐

私权受到侵害。 

4. 大学生就业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4.1. 国际宏观政策与经济形势决定就业市场供需关系 

国家的宏观政策与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就业市场形势，经济发展越快，就业市场提供的机会就越多。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促使我国经济持续向好。我国的宏

观政策“六保六稳”也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伴随而来的是就业岗位的增加。然而，在长期新冠

疫情的影响下，国际经济发展缓慢，国内许多企业遭遇发展瓶颈，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以及高校扩招

政策，每年产生大量的应届毕业生，导致就业市场供需失衡，大学生就业异常困难。在紧张的就业形势

下，法律意识淡薄的大学生更容易被不法分子所欺骗，大学生的就业权益被侵害的风险也随之提升。此

外，用人单位通常掌握更多的资源，由于信息不对称，大学生常常处于劣势的地位，既无法保障自己的

合法权益，还有可能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同时，部分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懈

怠、不严谨的情况，也会导致一部分大学生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4.2. 法律教育不足致使大学生维权意识薄弱 

长期以来，不同高校的招生规模和教育水平等存在一定的差异，许多高校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

就业法律教育课程，高校就业指导人员往往缺乏足够的专业培训与实践经验，远远不能为学生提供科学

的就业指导课程。高校现有的思修与法律基础课程，难以为大学生提供科学且全面的就业指导，这也就

导致许多大学生学习法律的自主性不强，毕业生往往依靠自己的主观意识展开对就业的探索[5]。大学生

在步入社会之后，由于缺乏对《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有效认识，大学生在遭遇各种就业侵权现象时，

缺乏必要的维权意识与心理准备，无法良好应对种各样的侵权行为，从而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3. 大学生就业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虽然出台了许多有关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但关于大学生就业权益的法律体

系保护层次仍旧偏低，一些部门的职责出现重叠或者监管空白的情况，致使大学生就业权益更容易受到

损害。我国宪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对职业歧视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涉及的条款较为有限，内容

仍缺乏针对性和指导性强的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性文件作用的发挥，难以对违法企业

进行严格的监管。因此，当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部分大学生企图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权益，但

由于程序繁杂，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金钱，只能被迫放弃。迫于经济压力，多数大学生只能对企业言听

计从，答应用人单位的多项不合理要求，长此以往，大学生就业权益不能得到合理的保护，就业权益侵

害现象寸生。 

5. 推进大学生就业权益法律保障的策略分析 

大学生就业权益的保障需要充分调动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各个组织应当积极承

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为大学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就业保障机制，努力营造一个法治有序的就业氛围，从

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权益受损的问题。 

5.1. 发挥政府职能作用，营造良好就业环境 

首先，积极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六保六稳”的政策支持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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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济开放式发展，积极构建一个有序开放的就业市场，重新整治市场秩序，助力就业市场平衡，为大

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6]。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搭建大学生、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沟通桥梁，

将高校人才与产业进行有效对接，引导高校培养适应国家发展及产业结构转型的人才。积极做好保障与

服务工作，减小地域和城乡就业差距，促进经济持续性发展，从而扩大就业机会。 
其次，加强对高校与用人单位的监督与管理力度。政府应当对高校的专业规划进行指导，引导高校

为大学生提供就业相关培训与指导，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同时，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管，

严惩违法用工行为，对其招聘和用人等行为进行规范与监督，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再者，严格行政执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劳动执法部门应当积极规范市场行为，引导并约

束用人单位，对侵害大学生就业权益的单位和个人及时查处。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及时落实就业政策，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积极处理就业纠纷，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营造大学

生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政府司法综治部门应积极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与宣传，为民众提供法律援

助服务，防止大学生侵权事件发生。 

5.2. 优化高校教育模式，重视大学生就业指导 

鉴于大学生缺乏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与能力，高校应当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充分考虑国内就业

市场状况及社会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首先高校可以聘请一些具备法学和心理学等专业背

景的人才，组建一支专业能力强的就业指导团队，对大学生提供科学全面的就业培训，为大学生开展有

针对性的课程[5]。一方面，课程应当结合就业市场形势，解读当前的就业政策与职业发展方向等，并为

存有不良情绪的大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另一方面，课程应当结合现实中的具体案例，生动展示就业权益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提高大学生对就业市场现状的认识。其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将就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在专业教育中融入就业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等，并开展大学生职业规划竞

赛，实现全员全过程育人[7]。再者，鼓励大学生组建就业权益维护组织，通过该组织向大学生宣传就业

相关的法律知识，第一时间为权益受损的大学生提供帮助，并为大学生提供就业技能提升的相关课程，

有效保障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5.3.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就业法律保障体系 

针对大学生就业权益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我国应当加快完善大学生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

健全的大学生就业法律保障体系[8]。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就业歧视法》应当完善职业歧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例如添加规定“任

何个人或组织都不得以求职者的容貌、出身、年龄和学历等因素作为拒绝其就业的理由，不得侵犯求职

者的基本法律权益。在求职者成功就业后，也不得因为各种原因变相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压榨劳动

者，阻碍劳动者的晋升发展机会”[9]。 
其次，加强劳动监察执法，保护大学生就业权利。劳动部门应积极维护就业市场秩序，增加违法成

本，严肃惩治用人单位，建立违法企业用工的黑名单制度，打通大学生就业维权投诉的绿色渠道，减少

大学生诉讼的程序与成本[10]。 
再者，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自建立以来，我国的法律法规制长期未得到修订与

完善。但实际上，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得现行的法律法规难以良好应对当

前的就业问题。我国的相关立法机关应当结合目前的就业形势，在原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之上，进一步修

订完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使得现有法律法规更加人性化、科

学化、可操作化，从而更加有效保障大学生就业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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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大学生就业的平等待遇和福利保障不仅是维护公平的就业环境的重要措施，更是我国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高校、社会以及学生个人

的共同努力，各个组织应当自觉参与到就业权益保障体系建设中，相关法律法规应当真正落实到实践中，

发挥其应有的价值。高校应当根据大学生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就业指导与培训，积极跟进与反馈大学生

的维权现状。用人单位应当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为毕业生提供平等的待遇和福利保障，积极营造公

平公正的职业环境。同时，大学生也应当主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和培养自身的职业素养，积极投身与职

业发展中，争取实现人生价值。总而言之，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体系需要各个主体多维一体、共同努力，

稳步推进大学生就业工作，以实现大学生精准就业、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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